资源县医疗机构依法依规执业承诺书

为保障医疗安全，改善医患关系，加强自律，确保医疗行业合法、安全、有效。本医疗机构已认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护士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在执业期间郑重向资源县卫生健康局承诺如下：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医疗技术规范，依法执业；配合并接受卫生、医保、市场等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及时办理执业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校验及延续等手续；

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执业人员注册证书、诊疗时间和收费标准悬挂在本医疗机构内显著位置；保证本医疗机构的科室设置、人员、设备以及医疗用房等条件符合法定许可条件；

不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不开展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严格按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登记的类别、规模、执业地址和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不开展超出范围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诊疗活动；

发生重大灾害、事故、疾病流行或者其他意外情况时，本医疗机构及卫生技术人员依法服从辖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

不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包括不使用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以外的诊疗活动；不使用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证书、护士执业证书以及未经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部门注册的人员；执业助理医师不单独执业）；

建立医院法治办公室（科室），负责本机构重大决策的法治审查、依法执业行为的检查、从业人员的法制培训、医疗纠纷的依法处置及法理性调查等工作。坚持“述职必述法”，逐步将法治建设纳入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和完善医疗机构依法自查自纠制度。加强自我管理和行业自律，不断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医疗质量、保证医疗安全。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有关规定，不刊登、播放、张贴非医疗广告；按照《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范》、《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等要求印刷、书写、使用、保管病历、处方、门诊日志和各项检查单等医学文书；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和《消毒管理办法》的规定做好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和疫情报告，实施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要求，与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签订医疗废物转运合同，并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医疗废物的分类收集；

制定本机构抗菌药物分级管理目录，明确各级医师使用抗菌药物的处方权限；严格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使用抗菌药物。

未配备注册护士和依法经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没有相应急救药品和器材的，不开展静脉用药业务。

    十二、疫情防控期间，不接诊具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腹泻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患者。
本机构将严格遵守本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接受处罚，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本书一式二份，一份交卫生行政部门存档，一份承诺医疗机构存档。

承诺单位：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监督执行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年    月   日
